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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得以自己之名義，為部屬之利益，獨立提起上訴，請求改判〈軍審法第 180 條第 4 項〉

。 

6.對於已經判刑確定之案件，得為部屬之利益，向法庭請求再審，重啟審判程序，為部屬

平反〈軍審法第 221 條第 5 款〉。 

軍審法以上之現定，要在維繫部屬向心，促進部隊團結，其保障部屬之訴訟權益，具有

一定之功能，不僅係為國家安全與軍事需要，所建立之良好訴訟制度，亦為軍司法審判

所不同之特色。但是在軍法案件移交司法以後，不再適用軍審法上開規定，而司法機關

所適用的刑訴法並無相同之規定，導致上揭保護部屬訴訟權益之機制，瞬間消失殆盡，

加深了「長官與部屬」及「司法與軍隊」的疏離。 

二、部隊長協助司法檢察官偵查犯罪，維護軍紀方面： 

1.軍事機關、部隊、學校、獨立或分駐之長官或船艦長，為軍審法第 58 條之軍法警察官，

在其管轄或防區內，有協助軍事檢察官偵查犯罪之職權；並得依同法第 130 條及第 132

條規定，受理告訴、告發或自首。 

2.部隊長上開軍法警察官之職權，就法理而言，相當於刑訴法第 229 條第 1 項第 3 款「依

法令關於特定事項，得行司法警察官之職權」的司法警察官。在軍法案件移交司法機關

後，考量司法檢察官既不嫻熟部隊實務，更缺乏與軍隊直接協調聯繫的管道，倘若如同

軍審法，經由法律座談肯定部隊長之司法警察官身分，進而修正刑訴法明確賦與，俾得

繼續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不但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並可維護軍紀，一舉數得。 

三、確保部隊安全之法定羈押事由方面： 

1.軍審法第 102 條第 1 項第 4 款「有事實足認非予羈押即有妨害軍事安全之虞」的羈押事

由，乃係鑑於軍人執行勤務合法持有槍械，但當其違犯軍法時，如不能立即加以隔離，

將肇生持其槍械自裁，或者暴行犯上，甚至濫殺無辜同袍，後果不堪想像。此外，在妨

害軍事機密案件，若不能斷然處置，則危害擴大，後果也難以想像。再者，施用毒品案

件，亦有加以拘禁隔離之必要。因此，對於此類危害軍事安全之被告，明文規定經軍事

審判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者，即得依法羈押，以策安全。這是基於保障人權，

同時必須兼顧軍隊特性的實際需要，而立法制定。本院 88 年全面修正軍審法時，朝野委

員不分藍綠，一致肯定這項立法。 

2.軍法案件雖然移交司法辦理，然而部隊安全的維護，千萬不能輕忽，反而更應該加以重

視，以免因司法機關對於軍隊的疏離，肇生不幸。但是，在刑訴法第 101 條第 1 項並無

如同軍審法本款之規定，以致對部隊安全的維護，完全落空。要之，面對軍隊安全漏洞

，不可視而不見，應即修正刑訴法補漏。 

（十四）本院陳委員唐山，於 2014 年 5 月 9 日第 8 屆第 5 會期總質詢，

請行政院江院長及法務部羅部長，注意陳前總統受監禁近 2000
天後，已罹患多種疾病無法於監獄中獲得適當治療，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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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急遽惡化，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467 條第 1 款：「心神喪失

」及第 4 款：「現罹疾病，恐因執行而不能保其生命」之情狀

，應有依法停止執行之法律上權利。雖承江院長當場允諾將「

審慎考量」，惟礙於當日質詢時間關係，相關法律規定及司法

實務見解仍有必要進一步予以釐清，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按臺北地院審理陳前總統侵占機密公文案，於 2013 年 12 月 20 日依據司法鑑定結果，依刑

事訴訟法第 294 條第 2 項規定，裁定停止審判。論者有謂根據台北地院之裁定理由，依同

法第 467 條規定陳前總統應有停止執行之法律權利。針對陳前總統身體健康狀況是否保外

就醫或停止執行問題，法務部矯正署於 2014 年 1 月 6 日發布：「陳水扁先生不適用停止執

行之法律規定，目前病況仍可藉由在戒護中醫療方式得到妥善的照護，現階段不符合保外

醫治的條件」新聞稿回應，並指出：「一、按照中華民國法令受刑人不能『居家治療』，

但特別於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設置陳水扁先生醫療專區，提供更妥適之醫療照護。二

、陳水扁先生已入監執行，應依監獄行刑法之相關規定辦理，並不適用刑事訴訟法停止執

行之法律規定。三、陳水扁先生病況仍可藉由在戒護中醫療方式為之，臺中監獄認為其病

情尚不符保外醫治的條件。」 

二、法務部認為「停止執行」僅以尚未指揮執行之人犯為限，倘人犯已發監執行，則依監獄行

刑法之規定辦理。法務部前揭新聞稿見解應係根據司法院民國 1929 年 5 月 11 院字第 87 號

解釋之見解。該號解釋，於 1944 年 1 月 21 日院字第 2638 號解釋所附行政院原咨，為湖南

高等法院第一分院首席檢察官朱遠謨呈請解釋中引用。然細究前引兩則司法解釋之意旨，

乃針對開始執行卻未發監入獄之受刑人依法停止執行時，其送入醫院或其他適當之處所之

日數或執行中依監獄規則保外就醫之日數是否算入刑期問題所為解釋，合先敘明。 

三、針對法務部認為「停止執行」僅以尚未指揮執行之人犯為限，倘人犯已發監執行，則依監

獄行刑法之規定辦理之見解，本席無法苟同，理由有三： 

(一)違反刑事訴訟法體系以及文義解釋。 

1.依刑事訴訟法第 467 條規定：「受徒刑或拘役之諭知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依檢察官

之指揮，於其痊癒或該事故消滅前，停止執行：一、心神喪失者。二、懷胎五月以上

者。三、生產未滿二月者。四、現罹疾病，恐因執行而不能保其生命者。」同法第 468

條規定：「依前條第一款及第四款情形停止執行者，檢察官得將受刑人送入醫院或其

他適當之處所。」兩條規定於刑事訴訟法第 8 編「執行」之條文，無論就法律體系或

法律文字之文義解釋，均無法得出法務部所謂已入監執行之受刑人無適用刑事訴訟法

停止執行規定之結論。 

2.若以前揭院字第 2638 號解釋之案件事實：「有時二審法院判決確定之案件。移送同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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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執行。而同院檢察官以所在地監獄人犯擁擠。無法容納。乃將受刑人解送原第

一審法院檢察官執行。所有執行指揮書。亦飭由原第一審法院檢察官填發。如在刑期

業已起算尚未解送之際。受刑人忽發生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一條所列各款之情事。

究應認為尚未開始執行。由第二審法院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一條辦理。抑

應認為在執行中由所在地監獄長官依監獄規則第六十六條第六十七條辦理。又檢察官

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二條之規定。將受刑人送入醫院或其他適當之處所。其日數

應否算入刑期內。再如當地無病院或其他適當處所。可否將受刑人交保在外醫治。」

實際上是為處理受刑人開始執行後遭監所拒收或後生停止執行之情狀，其刑期是否起

算以及如依保外就醫規定，刑期計算問題。 

3.就刑事訴訟程序法律體系適用而言，刑事訴訟法為刑事訴訟程序偵查審判執行總則性

規定，而監獄行刑法則為刑事執行程序之分則規定，分則並無就總則之停止執行另為

特別規定，解釋適用上即無以監獄行刑法第 58 條保外就醫規定，排除適用刑事訴訟法

第 467 條停止執行之理。 

(二)濫權裁量，增加法律所無之條件，不當限制執行中之受刑人聲請停止執行之權利。 

1.刑事訴訟法第 467 條、第 468 條有關停止執行規定，是否限於尚未指揮執行之受刑人

為限？司法實務見解並非一致。固有將受刑人因身體健康狀況有不適於在監執行之情

狀時，切割為發監執行前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467 條，發監執行中適用監獄行刑法規定

者，如說明二前揭兩號司法解釋。亦有認為停止執行相關規定並不限於尚未指揮執行

之人犯為限，執行中之受刑人亦適用者，如法務部 1996 年 12 月 02 日（85）法檢字第

30609 號函：關於已執行收容人因故致成植物人，檢察官應依法指揮，於其痊癒前，停

止執行；或如 2002 年 11 月 19 日臺灣高等法院 91 年感抗字第 185 號刑事裁定：感訓

處分由法務部所屬技能訓練所執行之，檢肅流氓條例並未對於受處分人於執行中罹患

疾病，可否聲請暫緩或停止執行有所規定，惟依檢肅流氓條例第二十三條準用刑事訴

訟法第四百六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對於執行中罹患疾病之受處分人，如有因執行而不

能保全其生命之情形，自得暫緩或停止執行。 

2.另考量立法目的，前揭院字第 87 號解釋乙說：「刑法係採感化主義。犯罪者處刑押獄

無非冀其改過遷善以收感化之效。若受刑人於生命上有發生重大危臉者。法律不能不

設法以救濟之。刑事訴訟法第 485 條之規定。蓋本此旨也。況法律貴平等。不平者將

依法律以平之。而法律本身上自不能有不平之規定。若謂該條係指諭知後未受執行者

而言。則同一事故。未受執行者。准停止執行。已受執行者不准停止執行。不平孰甚

。於是可知該條規定之真意。實包括已受執行者在內。受刑人在執行中者。若發生有

該條情形之一者。自應准予停止執行。」非不可採。 

(三)保外就醫期間不計入刑期，停止執行期間亦不算入刑期，就執行中受刑人醫療人權之保

障均同，兩者已無區別實益。 

1.前揭兩號 85 年前、70 年前司法解釋之意旨，主要乃聚焦於刑期計算問題。院字第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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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解釋文：「查刑事訴訟法第 485 條之規定。自指未受執行者而言。若已在執行中。

而有該條所列各款情形時。應由監獄長官依照監獄規則第六十六條及第六十七條各規

定。呈請監督官署許可後。保外醫治或移送病院。其在外或病院之日數。仍算入刑期

內。」然現行監獄行刑法第 58 條保外就醫第 3 項規定：「保外醫治期間，不算入刑期

之內。但移送病監或醫院者，視為在監執行。」關於保外就醫期間刑期計算規定已與

前揭解釋有所不同，該解釋相關見解應有修正之必要。 

2.誠如法務部新聞稿所言：「臺北地院裁定停止審判係該案件於刑事訴訟程序上所定之

暫時狀態，並非永遠停止審判，且只對繫屬之案件具有效力，並不影響陳水扁先生執

行中的其他案件。」陳前總統依照刑事訴訟法第 467 條所為之停止執行，亦為刑事訴

訟程序所定之暫時狀態，並非永久停止執行，停止執行期間當然不算入刑期，於陳前

總統身體健康痊癒或停止事故消滅後，即得恢復執行，並不影響陳前總統審理中之其

他案件。 

3.前揭兩法相關規定均以保障受刑人醫療人權為目的，兩者並無互斥關係，法務部矯正

署自得就法規目的性考量，於個案上擇一法律適用之。 

四、日前台灣高等法院審理陳前總統偽證案，1 月 28 日經過罕見的遠端視訊偵訊開庭，確認陳

前總統的健康狀況，繼台北地院前揭停止審判的裁定之後，再度作出停止審判的裁定。而

台中榮民總醫院於 4 月 7 日所提出最新之診斷證明書指出：陳前總統在台中榮總接受治療

已經一年，他所罹患的重度阻塞型呼吸中止症，腦神經退化性疾病，重度憂鬱症，類似器

質性憂鬱症等並未改善，此與獄方處遇無關連，而是所罹疾病的進程，藥物或手術治療的

效果有限，「在監內不能為適當之醫治」，具體建議應該考慮「居家治療」。台中榮民總

醫院院長李三剛 5 月 12 日於立法院外交即國防委員會備詢亦指出：陳前總統兩周前檢查報

告出爐，由於陳前總統睡眠呼吸中止症手術前後症狀差不多，沒有具體改善，因此建議讓

陳前總統「返家接受治療」。顯然法務部堅持「陳前總統病況仍可藉由在戒護中醫療方式

為之，其病情尚不符保外醫治的條件。目前於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設置陳水扁先生醫

療專區，提供更妥適之醫療照護。」的處遇措施未獲專業醫療判斷所肯認。 

五、綜上所述，本席認為，目前陳前總統每天尿失禁已多達 40 次、睡眠呼吸中止症一晚也發生

40 幾次，腦退化症及重度憂鬱症無有效治療方式，應該離開監獄，返家治療。無論台灣高

等法院所作 2 度停止審判裁定以及台中榮民總醫院的專業醫療判斷，均再度證明法務部所

採取在監治療的處遇措施，對於陳前總統身體健康持續惡化狀況無法有效改善，唯有尊重

醫療專業判斷，審慎考量讓陳前總統停止執行或保外就醫，才是合法、妥適作法。 

（十五）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近期越南、中國大陸南海爭端，引發越

南民眾反中示威，波及我臺僑及臺商並造成財產損失，政府應

即啟動緊急機制，保障越南臺僑、臺商人身及財產安全，特向

行政院提出質詢。 


